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24號

原      告  永健護理之家

0000000000000000

兼  法  定

代  理  人  楊葉月珍

0000000000000000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黃進祥律師

            黃建雄律師

            朱宏偉律師             

被      告  翁主性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 年2月10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項但

　　書第2 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原列「楊葉月珍即永健護理之

家」，聲明請求被告給付新臺幣（下同）51萬元，及自起訴

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嗣於起訴狀送達被告後，因永健護理之家為合夥，原告

遂更正為永健護理之家，另追加楊葉月珍為共同原告，並變

更訴之聲明為：㈠被告應給付原告永健護理之家11萬元，及

自民國113年8月29日民事追加暨變更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給付原

告楊葉月珍40萬元，及自113年8月29日民事追加暨變更聲明

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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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本院審酌原告追加、變更前、後均係本於同一基礎事

實，合於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項第2款之規定，雖被告不

同意，仍予准許。　　　　 

二、原告主張：永健護理之家為合夥，負責人為楊葉月珍，係從

事護理照顧之機構。被告自103年11月20日起任職於永健護

理之家，其後取得檢定合格之廚師證書，自104年6月4日起

登錄在永健護理之家，至109年5月14日兩造間僱傭關係消滅

止。嗣被告、永健護理之家因給付資遣費等事件涉訟，由本

院以109年度勞簡字第83號給付資遣費等事件受理（下稱系

爭前案），並於109年11月25日達成訴訟上和解（下稱系爭

和解），和解內容載明永健護理之家願給付被告11萬元，並

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被告，雙方僱傭關係自109年5月14

日起消滅，就被告受雇期間因僱傭關係所衍生之民事、刑

事、行政申訴之權利均拋棄，不得再對對方為其他主張，且

負保密義務1年，如有違反和解條款，應給付對方懲罰性違

約金11萬元等內容，永健護理之家已於109年12月7日匯款11

萬元至被告之帳戶，並交付非自願離職證明書由被告之法扶

律師代收，而確實履行系爭和解內容。詎被告於111年4月12

日又虛構「被告與永健護理之家已於108年7月22日達成協

議，然楊葉月珍等3人未依約調整薪資及給付相關費用，還

將被告開除，屬施用詐術致被告受有損害」、「楊葉月珍等

人在109年5月14日僱傭關係消滅後仍繼續使用被告之廚師證

照登錄在永健護理之家，而構成詐欺」、「和解金11萬元僅

是資遣費、預告工資，不包含其他積欠之工資」」等內容，

對楊葉月珍、訴外人楊永洪、楊清棻（以下合稱楊葉月珍等

3人）提出詐欺得利、背信罪等刑事告訴，由臺灣高雄地方

檢察署（下稱高雄地檢署）分案偵查，楊葉月珍為此耗費時

間、精力蒐集相關資料駁斥被告指控，又需安撫永健護理之

家之員工及住民之不安，承受莫大壓力，該案偵查歷經約1

年，幸經高雄地檢署檢察官於112年8月14日以112年度偵字

第25396號為不起訴處分並已確定（下稱系爭刑案），惟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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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之行為造成一般人對於楊葉月珍評價之減損，已不法侵害

楊葉月珍之名譽權，造成楊葉月珍精神痛苦，楊葉月珍自得

依民法第18條第2項、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

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40萬元。又被告在系爭和解成立

後，再以其與永健護理之家僱傭關係所生紛爭，對楊葉月珍

提出前揭刑事告訴，已違反系爭和解條款第3項，原告自得

依系爭和解筆錄第5項，請求被告賠償懲罰性違約金11萬

元。為此提起本訴，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永健護理之

家11萬元，及自113年8月29日民事追加暨變更聲明狀繕本送

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

應給付原告楊葉月珍40萬元，及自113年8月29日民事追加暨

變更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

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則以：伊並無違反系爭和解筆錄第3項，伊對原告提起

系爭前案訴訟，兩造成立系爭和解，和解金11萬元僅是包含

資遣費、預告工資，伊在系爭和解後又對楊葉月珍等3人提

出詐欺、背信告訴，係因伊從106年10月起負責在上午8時前

外出採購食材，但至伊109年5月14日離職時止，3年來永健

護理之家從未給付伊加班費，且永健護理之家自104年6月4

日起登錄伊為廚師為期4年，卻未依約給付伊廚師證書津

貼。系爭刑案偵查結果雖為不起訴處分，惟檢察官係認告訴

內容屬勞資爭議所衍生之民事糾葛，宜循民事訴訟途徑解

決。又伊當初與永健護理之家和解，約定雙方僱傭關關係於

109年5月14日消滅，但永健護理之家遲至109年8月1日才辦

理勞保退保，仍使用伊的廚師證照至109年8月1日，永健護

理之家非法使用伊的廚師證且未付費，卻讓伊擔負食品安全

衛生責任，伊並無誣告楊葉月珍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

原告之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永健護理之家為合夥，法定代理人為楊葉月珍。　

　㈡被告自103年11月20日起任職於永健護理之家，其後被告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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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檢定合格之廚師證書，自104年6月4日起登錄在永健護理

之家。

　㈢被告於109年間對永健護理之家提起給付資遣費等民事訴

訟，由本院以109年度勞簡字第83號給付資遣費等事件受

理，嗣於109年11月25日達成系爭和解，和解內容為：「⒈

永健護理之家願於109年12月10日前給付被告11萬元，給付

方式：匯入被告薪轉帳戶，永健護理之家願開立勞動基準法

第11條第5款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被告。⒉被告、永健護理

之家均同意僱傭關係自109年5月14日起消滅。⒊被告、永健

護理之家同意就被告受雇永健護理之家前手楊琇榕起迄109

年5月14日止之受僱期間，彼此因僱傭關係所衍生之民事、

刑事、行政申訴之權利均拋棄，不得再對對方為其他主張。

⒋被告、永健護理之家同意就調解結果負保密義務1年。⒌

被告、永健護理之家同意如有違反上開和解條款，應給付對

方懲罰性違約金11萬元。」，永健護理之家已於109年12月7

日匯款11萬元至被告之帳戶，並交付非自願離職證明書由被

告之法扶律師代收，即已如期履行系爭和解筆錄。　

　㈣被告於111年4月12日對楊葉月珍等3人提出詐欺得利、背信

罪等刑事告訴，經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檢察官偵查

後，於112年8月14日以112年度偵字第25396號為不起訴處分

並已確定。　　　　

五、兩造爭執事項：　　　　　　　　

　㈠被告對楊葉月珍提起系爭刑案告訴，有無違反系爭和解筆錄

第3項？永健護理之家依系爭和解筆錄第5條請求被告給付懲

罰性違約金11萬元，有無理由？

　㈡被告對楊葉月珍提起系爭刑案告訴之行為，有無故意不法侵

害楊葉月珍之名譽權？楊葉月珍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40

萬元，有無理由？　

六、本院之判斷：

　㈠被告對楊葉月珍提起系爭刑案告訴，有無違反系爭和解筆錄

第3條？永健護理之家依系爭和解筆錄第5條請求被告給付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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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性違約金11萬元，有無理由？

　⒈原告固主張被告對楊葉月珍提起系爭刑案告訴，係違反系爭

和解筆錄第3 條，然系爭和解筆錄之雙方當事人為永健護理

之家及被告，此為兩造陳述一致〔見本院113年度訴字第324

號卷（下稱訴字卷）第41、89頁〕，則系爭和解筆錄第3條

約定：「被告、永健護理之家同意就被告受雇永健護理之家

前手楊琇榕起迄109年5月14日止之受僱期間，彼此因僱傭關

係所衍生之民事、刑事、行政申訴之權利均拋棄，不得再對

對方為其他主張。」，即應解釋為被告不得再就受僱永健護

理之家衍生之民、刑、行政權利，再對「對方當事人」即

「永健護理之家」主張，故被告在系爭和解後，對非永健護

理之家之「楊葉月珍」提起系爭刑案告訴，即難認有違反系

爭和解筆錄第3項。

　⒉原告雖主張：系爭和解筆錄第3項「不得再對對方為其他主

張」，並非在限制永健護理之家、被告提起訴訟之對象，實

質上係要約束不得再就雙方僱傭關係所衍生之爭議提起訴

訟，否則被告仍執同一爭議向永健護理之家之個別合夥人或

經營者提告，卻無人能依和解筆錄對被告主張權利，顯不符

當初永健護理之家、被告訂立該和解條款之目的，亦違背當

初和解之誠信。且被告欲提出刑事告訴，本須以自然人為刑

案被告，無法逕列合夥團體為被告，故其方以楊葉月珍等3

人為刑事詐欺之提告對象，楊葉月珍等3人為永健護理之家

之合夥人外，亦為綜理永健護理之家相關營運業務之人，被

告就與永健護理之家間僱傭關係衍生爭議，對楊葉月珍等人

提告，與對永健護理之家提告無異，故永健護理之家就楊葉

月珍之被訴，得依系爭和解筆錄第5項向被告請求違約金云

云。惟系爭和解筆錄之文義，僅能解釋為被告不得對「永健

護理之家」再提出民、刑事、行政訴訟，無從擴大解釋為不

得對永健護理之家之相關營運業務之人提出民、刑事、行政

訴訟，縱此一解釋方式不符當初永健護理之家和解之目的，

充其量係系爭和解筆錄之約款未臻完整而有漏洞而已，尚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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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逸脫和解條款之文義，將被告對楊葉月珍提出系爭刑案告

訴，等同於被告對永健護理之家提出系爭刑案告訴。

　⒊承上，被告對楊葉月珍提起系爭刑案告訴之行為，並無違反

系爭和解筆錄第3條，則永健護理之家以被告違反該約款，

援引系爭和解筆錄第5條，請求被告給付違約金11萬元，自

屬無據。　

　㈡被告對楊葉月珍提起系爭刑案告訴之行為，有無故意不法侵

害楊葉月珍之名譽權？楊葉月珍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40

萬元，有無理由？

　⒈按行為人故意虛構事實，向司法機關為犯罪之訴追，致他人

名譽、信用受有損害者，係利用司法機關有追訴犯罪之職

權，以侵害他人權利，自屬侵權行為（最高法院87年台上字

第2502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被害人固得依侵權行為法則

請求賠償損害，惟所謂虛構事實，係指明知無此事實而故意

捏造者而言，如若出於誤信、誤解、誤認或懷疑有此事實，

或對於其事實張大其詞，或資為其訟爭上之攻擊或防禦方

法，或其目的在求判明是非曲直者，固均不得謂屬於誣告。

即其所申告之事實，並非完全出於憑空捏造或尚非全然無

因，只以所訴事實，不能積極證明為虛偽或因證據不充分，

致被誣人不受追訴處罰者，仍不得成立誣告罪（最高法院83

年台上字第6763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是行為人倘非虛構

事實，而出於誤信、誤解、誤認或懷疑有此事實，或其目的

在求判明是非曲直，其申告之事實，並非完全出於憑空捏造

或尚非全然無因者，縱檢察官最終認定犯罪嫌疑不足而為不

起訴處分，或經法院認不能證明犯罪，仍不得單憑事後經檢

察官為不起訴或法院判決無罪，遽推論行為人係損害他人名

譽之誣告行為。

　⒉原告主張被告提出系爭刑案告訴，係故意不法侵害楊葉月珍

之名譽權，無非係以被告提告所主張「被告與永健護理之家

已於108年7月22日達成協議，然楊葉月珍等3人未依約調整

薪資及給付相關費用，還將被告開除，屬施用詐術致被告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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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損害」、「楊葉月珍等人在109年5月14日僱傭關係消滅後

仍繼續使用被告之廚師證照登錄在永健護理之家，而構成詐

欺」、「和解金11萬元僅是資遣費、預告工資，不包含其他

積欠之工資」」等內容均為虛構，為主要論據。惟被告已否

認為誣告，茲就被告上開主張是否為故意虛構、損害他人名

譽之誣告行為，判斷如下：

　⑴原告固以：被告提出之108年7月22日協議書僅係被告之個人

意見，及向永健護理之家請求之內容，僅有被告之簽名，無

永健護理之家負責人之簽名，顯無被告所指雙方已達成協議

之情事為由，主張被告於系爭刑案指述「被告與永健護理之

家已於108年7月22日達成協議，然楊葉月珍等3人未依約調

整薪資及給付相關費用，還將被告開除，屬施用詐術致被告

受有損害」係虛構事實，並提出108年7月22日協議書為憑

（見訴字卷第103頁，下稱系爭協議書）。惟被告對此已解

釋稱：伊所稱協議，不是指108年7月22日簽立之系爭協議

書，而是108年6月18日成立之口頭協議，當天與永健護理之

家協議伊月薪為固定薪資2萬7000元及買菜金5000元、買假

金5000元，再加上證照費1000元，應該是3萬8000元，但後

來永健護理之家實際上每月只給伊3萬3000元等語（見訴字

卷第120頁），而永健護理之家之合夥人楊永洪、楊清棻確

有於108年6月18日代表永健護理之家與被告協商薪資條件，

協商後，永健護理之家因而製作系爭協議書交予被告簽名，

且同意並履行系爭協議書第2條以外之約定，此為永健護理

之家自承在卷〔見訴字卷131頁、本院109年度勞簡字第83號

卷（下稱勞簡卷）第194、85-87頁〕，可見被告、永健護理

之家當初於108年6月18日確有成立口頭協議，被告所述並非

虛妄。又被告主張協議當天楊永洪、楊清棻有承諾給予「未

休假加班費及採買金2筆各5,000元」，雖與楊葉月珍於系爭

前案主張係加班費2500元、買菜補貼2500元，合計5000元未

合（見高雄地檢署111年度他字第3378號卷第19頁），亦與

系爭協議書所載不符，然被告對此已解釋稱：楊永洪當初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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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說薪資一次調高1萬1000元不合勞保法規，所以協議先調

高到3萬3000元，隔年會再調高5000元等語（見訴字卷第121

頁），故此部分尚難排除係雙方就薪資協商之過程中所產生

之認知差異，亦不得僅以被告曾於系爭刑案為如是之主張，

即認被告就此虛捏事實。

　⑵原告另以：被告於109年9月18日委由律師提起訴訟之起訴狀

（訴字卷第109-113頁），請求內容有資遣費、工資（含每

月外出採買5000元及廚師證照費1000元）、非自願離職證明

書等，嗣系爭和解成立，和解筆錄載明永健護理之家願給付

被告11萬元，雙方因僱傭關係所衍生之民事、刑事、行政申

訴之權利均拋棄，故和解金並非僅是違約性賠償金，和解當

日被告在場並有委請律師，對於和解內容當有認知為由，主

張被告於系爭刑案指述「11萬元和解金是資遣費及預告工

資，僅是違約性賠償金，楊葉月珍等人沒有依約調整工資還

開除被告，都是詐術」等語為虛構。惟被告於本院審理中仍

堅稱：當初和解金11萬是包含資遣費8萬多元，其他就是預

告工資，好像是30天，當初和解是這樣講好的（見訴字卷第

123頁），而和解金額乃當初雙方讓步之結果，系爭和解筆

錄僅記載永健護理之家應給付被告11萬元之要旨，未敘明包

含哪些細項及其金額或給付範圍，時至今日，已無法追究11

萬元究包含哪些細項及其金額。縱使被告主觀上認該筆11萬

元和解金僅係資遣費及預告工資，不包含證照費或加班費，

亦難謂必然不實。且被告係以和解前主觀認知受楊葉月珍詐

欺未調整工資為由，提出系爭告訴，仍不能因其後來有與永

健護理之家和解，拋棄其餘請求，即謂其就和解前所述情節

係虛構事實。

　⑶原告另主張被告於109年5月14日與永健護理之家僱傭關係消

滅當天即取回廚師執照，此後永健護理之家即另行聘請廚師

陳俊佑、蔡森禾、吳承峻、羅子軒、劉祥源、蔡宇政等人接

續工作，故被告於系爭刑案指訴「楊葉月珍等人在109年5月

14日僱傭關係消滅後仍繼續使用被告之廚師證照登錄在永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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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之家，而構成詐欺」，顯屬虛構而與事實不符云云，並

提出陳俊佑、蔡森禾、吳承峻、羅子軒、劉祥源、蔡宇政之

廚師證書或烹調技術士證、勞保投保紀錄為據（見高雄地檢

署111年度他字第3378號卷第221-225、259-267頁），被告

對此則辯稱：伊是109年5月14日取回廚師執照，但永健護理

之家是109年8月1日才將被告退保，廚師證照登錄是勞保退

保才能取消等語（見訴字卷第123頁）。本院審酌永健護理

之家確為被告投保勞工保險直至109年8月1日始退保，此有

被告之勞工保險退保申報表在卷可按（見高雄地檢署111年

度他字第3378號卷第249頁），與被告所述無違，又高雄市

政府衛生局固以113年12月24日高市衛長字第11344478900號

函說明：依據護理機構分類設置標準第3條護理機構之設置

基準附表，廚師非屬基準規定應設置或登錄之人員，永健護

理之家未對外經營餐飲，非屬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3條所

稱之食品業者，依法無須廚師執業（見訴字卷第147頁），

但永健護理之家於系爭前案曾具狀表示：該機構因每4年評

鑑一次、每年督考，而需被告換發新廚師證以進行督考，因

被告拒絕提供新廚師證，永健護理之家遂與被告於108年6月

18日進行協商，協商後，雙方約定自108年6月起每月須加給

1000元之執照費，月薪調整為3萬3000元，並一次補給104年

6月4日至108年6月4日之執照費1萬8000元（見勞簡卷第85-8

7頁），足見永健護理之家依法雖無須登錄廚師，但每年接

受考核仍需有廚師證，並為此額外給付被告證書費（見勞簡

卷第97頁），且被告104年6月初次申請廚師證、108年6月申

請展延廚師證時，均有向高雄市餐飲業職業工會申報任職之

單位為永健護理之家及負責人姓名，此有高雄市餐飲業職業

工會114年1月9日函文、被告之陳報狀在卷可考（見訴字卷

第153、158頁），則被告主觀上誤認永健護理之家須登錄廚

師證，又因勞工保險至109年8月1日才退保，而主觀上誤認

或懷疑原告仍有持續登錄其廚師證，亦屬可能，難謂其必係

故意虛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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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⒊承上，被告上開指訴均難認是故意虛構，且細觀系爭刑案之

不起訴處分書〔見本院112年度審訴字第1246號卷（下稱審

訴卷）第23-29頁〕，高雄地檢署檢察官係以被告係受聘僱

非受委任處理事務，顯與背信罪構成要件不符，雙方僅係勞

資爭議民事糾紛，尚與詐欺無涉等理由，而對楊葉月珍等3

人予以不起訴處分，並非以被告憑空虛構事實為其論據。被

告於系爭刑案對其所認定涉有刑事責任之人提出告訴，縱其

出於誤會或懷疑有此事實而為申告，或對詐欺及背信之法律

構成要件有所誤解，主觀上應無誣告之故意。再者，楊葉月

珍等3人另對被告提起刑事誣告告訴，經高雄地檢署檢察官

偵查後，亦認被告犯罪嫌疑不足，以113年度偵字第2632號

為不起訴處分，有不起訴處分書在卷可稽（見訴字卷第161-

163頁），是原告主張被告對楊葉月珍提起系爭刑案告訴之

行為，乃故意誣告、故意不法侵害楊葉月珍之名譽權，自不

足採，則楊葉月珍依民法第18條第2項、第184條第1項前

段、第195條第1項，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40萬元，即無

理由。　　　　

七、綜上所述，原告永健護理之家依系爭和解筆錄第5項，請求

被告給付11萬元，及自113年8月29日民事追加暨變更聲明狀

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原告楊葉月珍依民法第18條第2項、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

95條第1項，請求被告給付40萬元，及自113年8月29日民事

追加暨變更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

5﹪計算之利息，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

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

　　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陳筱雯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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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

　　　　　　　　　　　　　　　書記官　 何秀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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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24號
原      告  永健護理之家


兼  法  定
代  理  人  楊葉月珍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黃進祥律師
            黃建雄律師
            朱宏偉律師              
被      告  翁主性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 年2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項但
　　書第2 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原列「楊葉月珍即永健護理之家」，聲明請求被告給付新臺幣（下同）51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嗣於起訴狀送達被告後，因永健護理之家為合夥，原告遂更正為永健護理之家，另追加楊葉月珍為共同原告，並變更訴之聲明為：㈠被告應給付原告永健護理之家11萬元，及自民國113年8月29日民事追加暨變更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給付原告楊葉月珍40萬元，及自113年8月29日民事追加暨變更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本院審酌原告追加、變更前、後均係本於同一基礎事實，合於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項第2款之規定，雖被告不同意，仍予准許。　　　　 
二、原告主張：永健護理之家為合夥，負責人為楊葉月珍，係從事護理照顧之機構。被告自103年11月20日起任職於永健護理之家，其後取得檢定合格之廚師證書，自104年6月4日起登錄在永健護理之家，至109年5月14日兩造間僱傭關係消滅止。嗣被告、永健護理之家因給付資遣費等事件涉訟，由本院以109年度勞簡字第83號給付資遣費等事件受理（下稱系爭前案），並於109年11月25日達成訴訟上和解（下稱系爭和解），和解內容載明永健護理之家願給付被告11萬元，並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被告，雙方僱傭關係自109年5月14日起消滅，就被告受雇期間因僱傭關係所衍生之民事、刑事、行政申訴之權利均拋棄，不得再對對方為其他主張，且負保密義務1年，如有違反和解條款，應給付對方懲罰性違約金11萬元等內容，永健護理之家已於109年12月7日匯款11萬元至被告之帳戶，並交付非自願離職證明書由被告之法扶律師代收，而確實履行系爭和解內容。詎被告於111年4月12日又虛構「被告與永健護理之家已於108年7月22日達成協議，然楊葉月珍等3人未依約調整薪資及給付相關費用，還將被告開除，屬施用詐術致被告受有損害」、「楊葉月珍等人在109年5月14日僱傭關係消滅後仍繼續使用被告之廚師證照登錄在永健護理之家，而構成詐欺」、「和解金11萬元僅是資遣費、預告工資，不包含其他積欠之工資」」等內容，對楊葉月珍、訴外人楊永洪、楊清棻（以下合稱楊葉月珍等3人）提出詐欺得利、背信罪等刑事告訴，由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下稱高雄地檢署）分案偵查，楊葉月珍為此耗費時間、精力蒐集相關資料駁斥被告指控，又需安撫永健護理之家之員工及住民之不安，承受莫大壓力，該案偵查歷經約1年，幸經高雄地檢署檢察官於112年8月14日以112年度偵字第25396號為不起訴處分並已確定（下稱系爭刑案），惟被告之行為造成一般人對於楊葉月珍評價之減損，已不法侵害楊葉月珍之名譽權，造成楊葉月珍精神痛苦，楊葉月珍自得依民法第18條第2項、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40萬元。又被告在系爭和解成立後，再以其與永健護理之家僱傭關係所生紛爭，對楊葉月珍提出前揭刑事告訴，已違反系爭和解條款第3項，原告自得依系爭和解筆錄第5項，請求被告賠償懲罰性違約金11萬元。為此提起本訴，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永健護理之家11萬元，及自113年8月29日民事追加暨變更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給付原告楊葉月珍40萬元，及自113年8月29日民事追加暨變更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則以：伊並無違反系爭和解筆錄第3項，伊對原告提起系爭前案訴訟，兩造成立系爭和解，和解金11萬元僅是包含資遣費、預告工資，伊在系爭和解後又對楊葉月珍等3人提出詐欺、背信告訴，係因伊從106年10月起負責在上午8時前外出採購食材，但至伊109年5月14日離職時止，3年來永健護理之家從未給付伊加班費，且永健護理之家自104年6月4日起登錄伊為廚師為期4年，卻未依約給付伊廚師證書津貼。系爭刑案偵查結果雖為不起訴處分，惟檢察官係認告訴內容屬勞資爭議所衍生之民事糾葛，宜循民事訴訟途徑解決。又伊當初與永健護理之家和解，約定雙方僱傭關關係於109年5月14日消滅，但永健護理之家遲至109年8月1日才辦理勞保退保，仍使用伊的廚師證照至109年8月1日，永健護理之家非法使用伊的廚師證且未付費，卻讓伊擔負食品安全衛生責任，伊並無誣告楊葉月珍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永健護理之家為合夥，法定代理人為楊葉月珍。　
　㈡被告自103年11月20日起任職於永健護理之家，其後被告取得檢定合格之廚師證書，自104年6月4日起登錄在永健護理之家。
　㈢被告於109年間對永健護理之家提起給付資遣費等民事訴訟，由本院以109年度勞簡字第83號給付資遣費等事件受理，嗣於109年11月25日達成系爭和解，和解內容為：「⒈永健護理之家願於109年12月10日前給付被告11萬元，給付方式：匯入被告薪轉帳戶，永健護理之家願開立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5款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被告。⒉被告、永健護理之家均同意僱傭關係自109年5月14日起消滅。⒊被告、永健護理之家同意就被告受雇永健護理之家前手楊琇榕起迄109年5月14日止之受僱期間，彼此因僱傭關係所衍生之民事、刑事、行政申訴之權利均拋棄，不得再對對方為其他主張。⒋被告、永健護理之家同意就調解結果負保密義務1年。⒌被告、永健護理之家同意如有違反上開和解條款，應給付對方懲罰性違約金11萬元。」，永健護理之家已於109年12月7日匯款11萬元至被告之帳戶，並交付非自願離職證明書由被告之法扶律師代收，即已如期履行系爭和解筆錄。　
　㈣被告於111年4月12日對楊葉月珍等3人提出詐欺得利、背信罪等刑事告訴，經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檢察官偵查後，於112年8月14日以112年度偵字第25396號為不起訴處分並已確定。　　　　
五、兩造爭執事項：　　　　　　　　
　㈠被告對楊葉月珍提起系爭刑案告訴，有無違反系爭和解筆錄第3項？永健護理之家依系爭和解筆錄第5條請求被告給付懲罰性違約金11萬元，有無理由？
　㈡被告對楊葉月珍提起系爭刑案告訴之行為，有無故意不法侵害楊葉月珍之名譽權？楊葉月珍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40萬元，有無理由？　
六、本院之判斷：
　㈠被告對楊葉月珍提起系爭刑案告訴，有無違反系爭和解筆錄第3條？永健護理之家依系爭和解筆錄第5條請求被告給付懲罰性違約金11萬元，有無理由？
　⒈原告固主張被告對楊葉月珍提起系爭刑案告訴，係違反系爭和解筆錄第3 條，然系爭和解筆錄之雙方當事人為永健護理之家及被告，此為兩造陳述一致〔見本院113年度訴字第324號卷（下稱訴字卷）第41、89頁〕，則系爭和解筆錄第3條約定：「被告、永健護理之家同意就被告受雇永健護理之家前手楊琇榕起迄109年5月14日止之受僱期間，彼此因僱傭關係所衍生之民事、刑事、行政申訴之權利均拋棄，不得再對對方為其他主張。」，即應解釋為被告不得再就受僱永健護理之家衍生之民、刑、行政權利，再對「對方當事人」即「永健護理之家」主張，故被告在系爭和解後，對非永健護理之家之「楊葉月珍」提起系爭刑案告訴，即難認有違反系爭和解筆錄第3項。
　⒉原告雖主張：系爭和解筆錄第3項「不得再對對方為其他主張」，並非在限制永健護理之家、被告提起訴訟之對象，實質上係要約束不得再就雙方僱傭關係所衍生之爭議提起訴訟，否則被告仍執同一爭議向永健護理之家之個別合夥人或經營者提告，卻無人能依和解筆錄對被告主張權利，顯不符當初永健護理之家、被告訂立該和解條款之目的，亦違背當初和解之誠信。且被告欲提出刑事告訴，本須以自然人為刑案被告，無法逕列合夥團體為被告，故其方以楊葉月珍等3人為刑事詐欺之提告對象，楊葉月珍等3人為永健護理之家之合夥人外，亦為綜理永健護理之家相關營運業務之人，被告就與永健護理之家間僱傭關係衍生爭議，對楊葉月珍等人提告，與對永健護理之家提告無異，故永健護理之家就楊葉月珍之被訴，得依系爭和解筆錄第5項向被告請求違約金云云。惟系爭和解筆錄之文義，僅能解釋為被告不得對「永健護理之家」再提出民、刑事、行政訴訟，無從擴大解釋為不得對永健護理之家之相關營運業務之人提出民、刑事、行政訴訟，縱此一解釋方式不符當初永健護理之家和解之目的，充其量係系爭和解筆錄之約款未臻完整而有漏洞而已，尚無從逸脫和解條款之文義，將被告對楊葉月珍提出系爭刑案告訴，等同於被告對永健護理之家提出系爭刑案告訴。
　⒊承上，被告對楊葉月珍提起系爭刑案告訴之行為，並無違反系爭和解筆錄第3條，則永健護理之家以被告違反該約款，援引系爭和解筆錄第5條，請求被告給付違約金11萬元，自屬無據。　
　㈡被告對楊葉月珍提起系爭刑案告訴之行為，有無故意不法侵害楊葉月珍之名譽權？楊葉月珍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40萬元，有無理由？
　⒈按行為人故意虛構事實，向司法機關為犯罪之訴追，致他人名譽、信用受有損害者，係利用司法機關有追訴犯罪之職權，以侵害他人權利，自屬侵權行為（最高法院87年台上字第2502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被害人固得依侵權行為法則請求賠償損害，惟所謂虛構事實，係指明知無此事實而故意捏造者而言，如若出於誤信、誤解、誤認或懷疑有此事實，或對於其事實張大其詞，或資為其訟爭上之攻擊或防禦方法，或其目的在求判明是非曲直者，固均不得謂屬於誣告。即其所申告之事實，並非完全出於憑空捏造或尚非全然無因，只以所訴事實，不能積極證明為虛偽或因證據不充分，致被誣人不受追訴處罰者，仍不得成立誣告罪（最高法院83年台上字第6763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是行為人倘非虛構事實，而出於誤信、誤解、誤認或懷疑有此事實，或其目的在求判明是非曲直，其申告之事實，並非完全出於憑空捏造或尚非全然無因者，縱檢察官最終認定犯罪嫌疑不足而為不起訴處分，或經法院認不能證明犯罪，仍不得單憑事後經檢察官為不起訴或法院判決無罪，遽推論行為人係損害他人名譽之誣告行為。
　⒉原告主張被告提出系爭刑案告訴，係故意不法侵害楊葉月珍之名譽權，無非係以被告提告所主張「被告與永健護理之家已於108年7月22日達成協議，然楊葉月珍等3人未依約調整薪資及給付相關費用，還將被告開除，屬施用詐術致被告受有損害」、「楊葉月珍等人在109年5月14日僱傭關係消滅後仍繼續使用被告之廚師證照登錄在永健護理之家，而構成詐欺」、「和解金11萬元僅是資遣費、預告工資，不包含其他積欠之工資」」等內容均為虛構，為主要論據。惟被告已否認為誣告，茲就被告上開主張是否為故意虛構、損害他人名譽之誣告行為，判斷如下：
　⑴原告固以：被告提出之108年7月22日協議書僅係被告之個人意見，及向永健護理之家請求之內容，僅有被告之簽名，無永健護理之家負責人之簽名，顯無被告所指雙方已達成協議之情事為由，主張被告於系爭刑案指述「被告與永健護理之家已於108年7月22日達成協議，然楊葉月珍等3人未依約調整薪資及給付相關費用，還將被告開除，屬施用詐術致被告受有損害」係虛構事實，並提出108年7月22日協議書為憑（見訴字卷第103頁，下稱系爭協議書）。惟被告對此已解釋稱：伊所稱協議，不是指108年7月22日簽立之系爭協議書，而是108年6月18日成立之口頭協議，當天與永健護理之家協議伊月薪為固定薪資2萬7000元及買菜金5000元、買假金5000元，再加上證照費1000元，應該是3萬8000元，但後來永健護理之家實際上每月只給伊3萬3000元等語（見訴字卷第120頁），而永健護理之家之合夥人楊永洪、楊清棻確有於108年6月18日代表永健護理之家與被告協商薪資條件，協商後，永健護理之家因而製作系爭協議書交予被告簽名，且同意並履行系爭協議書第2條以外之約定，此為永健護理之家自承在卷〔見訴字卷131頁、本院109年度勞簡字第83號卷（下稱勞簡卷）第194、85-87頁〕，可見被告、永健護理之家當初於108年6月18日確有成立口頭協議，被告所述並非虛妄。又被告主張協議當天楊永洪、楊清棻有承諾給予「未休假加班費及採買金2筆各5,000元」，雖與楊葉月珍於系爭前案主張係加班費2500元、買菜補貼2500元，合計5000元未合（見高雄地檢署111年度他字第3378號卷第19頁），亦與系爭協議書所載不符，然被告對此已解釋稱：楊永洪當初跟我說薪資一次調高1萬1000元不合勞保法規，所以協議先調高到3萬3000元，隔年會再調高5000元等語（見訴字卷第121頁），故此部分尚難排除係雙方就薪資協商之過程中所產生之認知差異，亦不得僅以被告曾於系爭刑案為如是之主張，即認被告就此虛捏事實。
　⑵原告另以：被告於109年9月18日委由律師提起訴訟之起訴狀（訴字卷第109-113頁），請求內容有資遣費、工資（含每月外出採買5000元及廚師證照費1000元）、非自願離職證明書等，嗣系爭和解成立，和解筆錄載明永健護理之家願給付被告11萬元，雙方因僱傭關係所衍生之民事、刑事、行政申訴之權利均拋棄，故和解金並非僅是違約性賠償金，和解當日被告在場並有委請律師，對於和解內容當有認知為由，主張被告於系爭刑案指述「11萬元和解金是資遣費及預告工資，僅是違約性賠償金，楊葉月珍等人沒有依約調整工資還開除被告，都是詐術」等語為虛構。惟被告於本院審理中仍堅稱：當初和解金11萬是包含資遣費8萬多元，其他就是預告工資，好像是30天，當初和解是這樣講好的（見訴字卷第123頁），而和解金額乃當初雙方讓步之結果，系爭和解筆錄僅記載永健護理之家應給付被告11萬元之要旨，未敘明包含哪些細項及其金額或給付範圍，時至今日，已無法追究11萬元究包含哪些細項及其金額。縱使被告主觀上認該筆11萬元和解金僅係資遣費及預告工資，不包含證照費或加班費，亦難謂必然不實。且被告係以和解前主觀認知受楊葉月珍詐欺未調整工資為由，提出系爭告訴，仍不能因其後來有與永健護理之家和解，拋棄其餘請求，即謂其就和解前所述情節係虛構事實。
　⑶原告另主張被告於109年5月14日與永健護理之家僱傭關係消滅當天即取回廚師執照，此後永健護理之家即另行聘請廚師陳俊佑、蔡森禾、吳承峻、羅子軒、劉祥源、蔡宇政等人接續工作，故被告於系爭刑案指訴「楊葉月珍等人在109年5月14日僱傭關係消滅後仍繼續使用被告之廚師證照登錄在永健護理之家，而構成詐欺」，顯屬虛構而與事實不符云云，並提出陳俊佑、蔡森禾、吳承峻、羅子軒、劉祥源、蔡宇政之廚師證書或烹調技術士證、勞保投保紀錄為據（見高雄地檢署111年度他字第3378號卷第221-225、259-267頁），被告對此則辯稱：伊是109年5月14日取回廚師執照，但永健護理之家是109年8月1日才將被告退保，廚師證照登錄是勞保退保才能取消等語（見訴字卷第123頁）。本院審酌永健護理之家確為被告投保勞工保險直至109年8月1日始退保，此有被告之勞工保險退保申報表在卷可按（見高雄地檢署111年度他字第3378號卷第249頁），與被告所述無違，又高雄市政府衛生局固以113年12月24日高市衛長字第11344478900號函說明：依據護理機構分類設置標準第3條護理機構之設置基準附表，廚師非屬基準規定應設置或登錄之人員，永健護理之家未對外經營餐飲，非屬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3條所稱之食品業者，依法無須廚師執業（見訴字卷第147頁），但永健護理之家於系爭前案曾具狀表示：該機構因每4年評鑑一次、每年督考，而需被告換發新廚師證以進行督考，因被告拒絕提供新廚師證，永健護理之家遂與被告於108年6月18日進行協商，協商後，雙方約定自108年6月起每月須加給1000元之執照費，月薪調整為3萬3000元，並一次補給104年6月4日至108年6月4日之執照費1萬8000元（見勞簡卷第85-87頁），足見永健護理之家依法雖無須登錄廚師，但每年接受考核仍需有廚師證，並為此額外給付被告證書費（見勞簡卷第97頁），且被告104年6月初次申請廚師證、108年6月申請展延廚師證時，均有向高雄市餐飲業職業工會申報任職之單位為永健護理之家及負責人姓名，此有高雄市餐飲業職業工會114年1月9日函文、被告之陳報狀在卷可考（見訴字卷第153、158頁），則被告主觀上誤認永健護理之家須登錄廚師證，又因勞工保險至109年8月1日才退保，而主觀上誤認或懷疑原告仍有持續登錄其廚師證，亦屬可能，難謂其必係故意虛構。
　⒊承上，被告上開指訴均難認是故意虛構，且細觀系爭刑案之不起訴處分書〔見本院112年度審訴字第1246號卷（下稱審訴卷）第23-29頁〕，高雄地檢署檢察官係以被告係受聘僱非受委任處理事務，顯與背信罪構成要件不符，雙方僅係勞資爭議民事糾紛，尚與詐欺無涉等理由，而對楊葉月珍等3人予以不起訴處分，並非以被告憑空虛構事實為其論據。被告於系爭刑案對其所認定涉有刑事責任之人提出告訴，縱其出於誤會或懷疑有此事實而為申告，或對詐欺及背信之法律構成要件有所誤解，主觀上應無誣告之故意。再者，楊葉月珍等3人另對被告提起刑事誣告告訴，經高雄地檢署檢察官偵查後，亦認被告犯罪嫌疑不足，以113年度偵字第2632號為不起訴處分，有不起訴處分書在卷可稽（見訴字卷第161-163頁），是原告主張被告對楊葉月珍提起系爭刑案告訴之行為，乃故意誣告、故意不法侵害楊葉月珍之名譽權，自不足採，則楊葉月珍依民法第18條第2項、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40萬元，即無理由。　　　　
七、綜上所述，原告永健護理之家依系爭和解筆錄第5項，請求被告給付11萬元，及自113年8月29日民事追加暨變更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原告楊葉月珍依民法第18條第2項、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請求被告給付40萬元，及自113年8月29日民事追加暨變更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
　　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陳筱雯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
　　　　　　　　　　　　　　　書記官　 何秀玲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24號
原      告  永健護理之家

兼  法  定
代  理  人  楊葉月珍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黃進祥律師
            黃建雄律師
            朱宏偉律師              
被      告  翁主性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 年2月10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項但
　　書第2 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原列「楊葉月珍即永健護理之
    家」，聲明請求被告給付新臺幣（下同）51萬元，及自起訴
    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嗣於起訴狀送達被告後，因永健護理之家為合夥，原告遂更
    正為永健護理之家，另追加楊葉月珍為共同原告，並變更訴
    之聲明為：㈠被告應給付原告永健護理之家11萬元，及自民
    國113年8月29日民事追加暨變更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給付原告楊葉
    月珍40萬元，及自113年8月29日民事追加暨變更聲明狀繕本
    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本院審
    酌原告追加、變更前、後均係本於同一基礎事實，合於民事
    訴訟法第255 條第項第2款之規定，雖被告不同意，仍予准
    許。　　　　 
二、原告主張：永健護理之家為合夥，負責人為楊葉月珍，係從
    事護理照顧之機構。被告自103年11月20日起任職於永健護
    理之家，其後取得檢定合格之廚師證書，自104年6月4日起
    登錄在永健護理之家，至109年5月14日兩造間僱傭關係消滅
    止。嗣被告、永健護理之家因給付資遣費等事件涉訟，由本
    院以109年度勞簡字第83號給付資遣費等事件受理（下稱系
    爭前案），並於109年11月25日達成訴訟上和解（下稱系爭
    和解），和解內容載明永健護理之家願給付被告11萬元，並
    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被告，雙方僱傭關係自109年5月14
    日起消滅，就被告受雇期間因僱傭關係所衍生之民事、刑事
    、行政申訴之權利均拋棄，不得再對對方為其他主張，且負
    保密義務1年，如有違反和解條款，應給付對方懲罰性違約
    金11萬元等內容，永健護理之家已於109年12月7日匯款11萬
    元至被告之帳戶，並交付非自願離職證明書由被告之法扶律
    師代收，而確實履行系爭和解內容。詎被告於111年4月12日
    又虛構「被告與永健護理之家已於108年7月22日達成協議，
    然楊葉月珍等3人未依約調整薪資及給付相關費用，還將被
    告開除，屬施用詐術致被告受有損害」、「楊葉月珍等人在
    109年5月14日僱傭關係消滅後仍繼續使用被告之廚師證照登
    錄在永健護理之家，而構成詐欺」、「和解金11萬元僅是資
    遣費、預告工資，不包含其他積欠之工資」」等內容，對楊
    葉月珍、訴外人楊永洪、楊清棻（以下合稱楊葉月珍等3人
    ）提出詐欺得利、背信罪等刑事告訴，由臺灣高雄地方檢察
    署（下稱高雄地檢署）分案偵查，楊葉月珍為此耗費時間、
    精力蒐集相關資料駁斥被告指控，又需安撫永健護理之家之
    員工及住民之不安，承受莫大壓力，該案偵查歷經約1年，
    幸經高雄地檢署檢察官於112年8月14日以112年度偵字第253
    96號為不起訴處分並已確定（下稱系爭刑案），惟被告之行
    為造成一般人對於楊葉月珍評價之減損，已不法侵害楊葉月
    珍之名譽權，造成楊葉月珍精神痛苦，楊葉月珍自得依民法
    第18條第2項、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請求被
    告賠償精神慰撫金40萬元。又被告在系爭和解成立後，再以
    其與永健護理之家僱傭關係所生紛爭，對楊葉月珍提出前揭
    刑事告訴，已違反系爭和解條款第3項，原告自得依系爭和
    解筆錄第5項，請求被告賠償懲罰性違約金11萬元。為此提
    起本訴，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永健護理之家11萬元，及
    自113年8月29日民事追加暨變更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給付原告楊葉
    月珍40萬元，及自113年8月29日民事追加暨變更聲明狀繕本
    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
    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則以：伊並無違反系爭和解筆錄第3項，伊對原告提起
    系爭前案訴訟，兩造成立系爭和解，和解金11萬元僅是包含
    資遣費、預告工資，伊在系爭和解後又對楊葉月珍等3人提
    出詐欺、背信告訴，係因伊從106年10月起負責在上午8時前
    外出採購食材，但至伊109年5月14日離職時止，3年來永健
    護理之家從未給付伊加班費，且永健護理之家自104年6月4
    日起登錄伊為廚師為期4年，卻未依約給付伊廚師證書津貼
    。系爭刑案偵查結果雖為不起訴處分，惟檢察官係認告訴內
    容屬勞資爭議所衍生之民事糾葛，宜循民事訴訟途徑解決。
    又伊當初與永健護理之家和解，約定雙方僱傭關關係於109
    年5月14日消滅，但永健護理之家遲至109年8月1日才辦理勞
    保退保，仍使用伊的廚師證照至109年8月1日，永健護理之
    家非法使用伊的廚師證且未付費，卻讓伊擔負食品安全衛生
    責任，伊並無誣告楊葉月珍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
    之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永健護理之家為合夥，法定代理人為楊葉月珍。　
　㈡被告自103年11月20日起任職於永健護理之家，其後被告取得
    檢定合格之廚師證書，自104年6月4日起登錄在永健護理之
    家。
　㈢被告於109年間對永健護理之家提起給付資遣費等民事訴訟，
    由本院以109年度勞簡字第83號給付資遣費等事件受理，嗣
    於109年11月25日達成系爭和解，和解內容為：「⒈永健護理
    之家願於109年12月10日前給付被告11萬元，給付方式：匯
    入被告薪轉帳戶，永健護理之家願開立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
    5款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被告。⒉被告、永健護理之家均同意
    僱傭關係自109年5月14日起消滅。⒊被告、永健護理之家同
    意就被告受雇永健護理之家前手楊琇榕起迄109年5月14日止
    之受僱期間，彼此因僱傭關係所衍生之民事、刑事、行政申
    訴之權利均拋棄，不得再對對方為其他主張。⒋被告、永健
    護理之家同意就調解結果負保密義務1年。⒌被告、永健護理
    之家同意如有違反上開和解條款，應給付對方懲罰性違約金
    11萬元。」，永健護理之家已於109年12月7日匯款11萬元至
    被告之帳戶，並交付非自願離職證明書由被告之法扶律師代
    收，即已如期履行系爭和解筆錄。　
　㈣被告於111年4月12日對楊葉月珍等3人提出詐欺得利、背信罪
    等刑事告訴，經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檢察官偵查後，
    於112年8月14日以112年度偵字第25396號為不起訴處分並已
    確定。　　　　
五、兩造爭執事項：　　　　　　　　
　㈠被告對楊葉月珍提起系爭刑案告訴，有無違反系爭和解筆錄
    第3項？永健護理之家依系爭和解筆錄第5條請求被告給付懲
    罰性違約金11萬元，有無理由？
　㈡被告對楊葉月珍提起系爭刑案告訴之行為，有無故意不法侵
    害楊葉月珍之名譽權？楊葉月珍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40
    萬元，有無理由？　
六、本院之判斷：
　㈠被告對楊葉月珍提起系爭刑案告訴，有無違反系爭和解筆錄
    第3條？永健護理之家依系爭和解筆錄第5條請求被告給付懲
    罰性違約金11萬元，有無理由？
　⒈原告固主張被告對楊葉月珍提起系爭刑案告訴，係違反系爭
    和解筆錄第3 條，然系爭和解筆錄之雙方當事人為永健護理
    之家及被告，此為兩造陳述一致〔見本院113年度訴字第324
    號卷（下稱訴字卷）第41、89頁〕，則系爭和解筆錄第3條約
    定：「被告、永健護理之家同意就被告受雇永健護理之家前
    手楊琇榕起迄109年5月14日止之受僱期間，彼此因僱傭關係
    所衍生之民事、刑事、行政申訴之權利均拋棄，不得再對對
    方為其他主張。」，即應解釋為被告不得再就受僱永健護理
    之家衍生之民、刑、行政權利，再對「對方當事人」即「永
    健護理之家」主張，故被告在系爭和解後，對非永健護理之
    家之「楊葉月珍」提起系爭刑案告訴，即難認有違反系爭和
    解筆錄第3項。
　⒉原告雖主張：系爭和解筆錄第3項「不得再對對方為其他主張
    」，並非在限制永健護理之家、被告提起訴訟之對象，實質
    上係要約束不得再就雙方僱傭關係所衍生之爭議提起訴訟，
    否則被告仍執同一爭議向永健護理之家之個別合夥人或經營
    者提告，卻無人能依和解筆錄對被告主張權利，顯不符當初
    永健護理之家、被告訂立該和解條款之目的，亦違背當初和
    解之誠信。且被告欲提出刑事告訴，本須以自然人為刑案被
    告，無法逕列合夥團體為被告，故其方以楊葉月珍等3人為
    刑事詐欺之提告對象，楊葉月珍等3人為永健護理之家之合
    夥人外，亦為綜理永健護理之家相關營運業務之人，被告就
    與永健護理之家間僱傭關係衍生爭議，對楊葉月珍等人提告
    ，與對永健護理之家提告無異，故永健護理之家就楊葉月珍
    之被訴，得依系爭和解筆錄第5項向被告請求違約金云云。
    惟系爭和解筆錄之文義，僅能解釋為被告不得對「永健護理
    之家」再提出民、刑事、行政訴訟，無從擴大解釋為不得對
    永健護理之家之相關營運業務之人提出民、刑事、行政訴訟
    ，縱此一解釋方式不符當初永健護理之家和解之目的，充其
    量係系爭和解筆錄之約款未臻完整而有漏洞而已，尚無從逸
    脫和解條款之文義，將被告對楊葉月珍提出系爭刑案告訴，
    等同於被告對永健護理之家提出系爭刑案告訴。
　⒊承上，被告對楊葉月珍提起系爭刑案告訴之行為，並無違反
    系爭和解筆錄第3條，則永健護理之家以被告違反該約款，
    援引系爭和解筆錄第5條，請求被告給付違約金11萬元，自
    屬無據。　
　㈡被告對楊葉月珍提起系爭刑案告訴之行為，有無故意不法侵
    害楊葉月珍之名譽權？楊葉月珍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40
    萬元，有無理由？
　⒈按行為人故意虛構事實，向司法機關為犯罪之訴追，致他人
    名譽、信用受有損害者，係利用司法機關有追訴犯罪之職權
    ，以侵害他人權利，自屬侵權行為（最高法院87年台上字第
    2502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被害人固得依侵權行為法則請
    求賠償損害，惟所謂虛構事實，係指明知無此事實而故意捏
    造者而言，如若出於誤信、誤解、誤認或懷疑有此事實，或
    對於其事實張大其詞，或資為其訟爭上之攻擊或防禦方法，
    或其目的在求判明是非曲直者，固均不得謂屬於誣告。即其
    所申告之事實，並非完全出於憑空捏造或尚非全然無因，只
    以所訴事實，不能積極證明為虛偽或因證據不充分，致被誣
    人不受追訴處罰者，仍不得成立誣告罪（最高法院83年台上
    字第6763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是行為人倘非虛構事實，
    而出於誤信、誤解、誤認或懷疑有此事實，或其目的在求判
    明是非曲直，其申告之事實，並非完全出於憑空捏造或尚非
    全然無因者，縱檢察官最終認定犯罪嫌疑不足而為不起訴處
    分，或經法院認不能證明犯罪，仍不得單憑事後經檢察官為
    不起訴或法院判決無罪，遽推論行為人係損害他人名譽之誣
    告行為。
　⒉原告主張被告提出系爭刑案告訴，係故意不法侵害楊葉月珍
    之名譽權，無非係以被告提告所主張「被告與永健護理之家
    已於108年7月22日達成協議，然楊葉月珍等3人未依約調整
    薪資及給付相關費用，還將被告開除，屬施用詐術致被告受
    有損害」、「楊葉月珍等人在109年5月14日僱傭關係消滅後
    仍繼續使用被告之廚師證照登錄在永健護理之家，而構成詐
    欺」、「和解金11萬元僅是資遣費、預告工資，不包含其他
    積欠之工資」」等內容均為虛構，為主要論據。惟被告已否
    認為誣告，茲就被告上開主張是否為故意虛構、損害他人名
    譽之誣告行為，判斷如下：
　⑴原告固以：被告提出之108年7月22日協議書僅係被告之個人
    意見，及向永健護理之家請求之內容，僅有被告之簽名，無
    永健護理之家負責人之簽名，顯無被告所指雙方已達成協議
    之情事為由，主張被告於系爭刑案指述「被告與永健護理之
    家已於108年7月22日達成協議，然楊葉月珍等3人未依約調
    整薪資及給付相關費用，還將被告開除，屬施用詐術致被告
    受有損害」係虛構事實，並提出108年7月22日協議書為憑（
    見訴字卷第103頁，下稱系爭協議書）。惟被告對此已解釋
    稱：伊所稱協議，不是指108年7月22日簽立之系爭協議書，
    而是108年6月18日成立之口頭協議，當天與永健護理之家協
    議伊月薪為固定薪資2萬7000元及買菜金5000元、買假金500
    0元，再加上證照費1000元，應該是3萬8000元，但後來永健
    護理之家實際上每月只給伊3萬3000元等語（見訴字卷第120
    頁），而永健護理之家之合夥人楊永洪、楊清棻確有於108
    年6月18日代表永健護理之家與被告協商薪資條件，協商後
    ，永健護理之家因而製作系爭協議書交予被告簽名，且同意
    並履行系爭協議書第2條以外之約定，此為永健護理之家自
    承在卷〔見訴字卷131頁、本院109年度勞簡字第83號卷（下
    稱勞簡卷）第194、85-87頁〕，可見被告、永健護理之家當
    初於108年6月18日確有成立口頭協議，被告所述並非虛妄。
    又被告主張協議當天楊永洪、楊清棻有承諾給予「未休假加
    班費及採買金2筆各5,000元」，雖與楊葉月珍於系爭前案主
    張係加班費2500元、買菜補貼2500元，合計5000元未合（見
    高雄地檢署111年度他字第3378號卷第19頁），亦與系爭協
    議書所載不符，然被告對此已解釋稱：楊永洪當初跟我說薪
    資一次調高1萬1000元不合勞保法規，所以協議先調高到3萬
    3000元，隔年會再調高5000元等語（見訴字卷第121頁），
    故此部分尚難排除係雙方就薪資協商之過程中所產生之認知
    差異，亦不得僅以被告曾於系爭刑案為如是之主張，即認被
    告就此虛捏事實。
　⑵原告另以：被告於109年9月18日委由律師提起訴訟之起訴狀
    （訴字卷第109-113頁），請求內容有資遣費、工資（含每
    月外出採買5000元及廚師證照費1000元）、非自願離職證明
    書等，嗣系爭和解成立，和解筆錄載明永健護理之家願給付
    被告11萬元，雙方因僱傭關係所衍生之民事、刑事、行政申
    訴之權利均拋棄，故和解金並非僅是違約性賠償金，和解當
    日被告在場並有委請律師，對於和解內容當有認知為由，主
    張被告於系爭刑案指述「11萬元和解金是資遣費及預告工資
    ，僅是違約性賠償金，楊葉月珍等人沒有依約調整工資還開
    除被告，都是詐術」等語為虛構。惟被告於本院審理中仍堅
    稱：當初和解金11萬是包含資遣費8萬多元，其他就是預告
    工資，好像是30天，當初和解是這樣講好的（見訴字卷第12
    3頁），而和解金額乃當初雙方讓步之結果，系爭和解筆錄
    僅記載永健護理之家應給付被告11萬元之要旨，未敘明包含
    哪些細項及其金額或給付範圍，時至今日，已無法追究11萬
    元究包含哪些細項及其金額。縱使被告主觀上認該筆11萬元
    和解金僅係資遣費及預告工資，不包含證照費或加班費，亦
    難謂必然不實。且被告係以和解前主觀認知受楊葉月珍詐欺
    未調整工資為由，提出系爭告訴，仍不能因其後來有與永健
    護理之家和解，拋棄其餘請求，即謂其就和解前所述情節係
    虛構事實。
　⑶原告另主張被告於109年5月14日與永健護理之家僱傭關係消
    滅當天即取回廚師執照，此後永健護理之家即另行聘請廚師
    陳俊佑、蔡森禾、吳承峻、羅子軒、劉祥源、蔡宇政等人接
    續工作，故被告於系爭刑案指訴「楊葉月珍等人在109年5月
    14日僱傭關係消滅後仍繼續使用被告之廚師證照登錄在永健
    護理之家，而構成詐欺」，顯屬虛構而與事實不符云云，並
    提出陳俊佑、蔡森禾、吳承峻、羅子軒、劉祥源、蔡宇政之
    廚師證書或烹調技術士證、勞保投保紀錄為據（見高雄地檢
    署111年度他字第3378號卷第221-225、259-267頁），被告
    對此則辯稱：伊是109年5月14日取回廚師執照，但永健護理
    之家是109年8月1日才將被告退保，廚師證照登錄是勞保退
    保才能取消等語（見訴字卷第123頁）。本院審酌永健護理
    之家確為被告投保勞工保險直至109年8月1日始退保，此有
    被告之勞工保險退保申報表在卷可按（見高雄地檢署111年
    度他字第3378號卷第249頁），與被告所述無違，又高雄市
    政府衛生局固以113年12月24日高市衛長字第11344478900號
    函說明：依據護理機構分類設置標準第3條護理機構之設置
    基準附表，廚師非屬基準規定應設置或登錄之人員，永健護
    理之家未對外經營餐飲，非屬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3條所
    稱之食品業者，依法無須廚師執業（見訴字卷第147頁），
    但永健護理之家於系爭前案曾具狀表示：該機構因每4年評
    鑑一次、每年督考，而需被告換發新廚師證以進行督考，因
    被告拒絕提供新廚師證，永健護理之家遂與被告於108年6月
    18日進行協商，協商後，雙方約定自108年6月起每月須加給
    1000元之執照費，月薪調整為3萬3000元，並一次補給104年
    6月4日至108年6月4日之執照費1萬8000元（見勞簡卷第85-8
    7頁），足見永健護理之家依法雖無須登錄廚師，但每年接
    受考核仍需有廚師證，並為此額外給付被告證書費（見勞簡
    卷第97頁），且被告104年6月初次申請廚師證、108年6月申
    請展延廚師證時，均有向高雄市餐飲業職業工會申報任職之
    單位為永健護理之家及負責人姓名，此有高雄市餐飲業職業
    工會114年1月9日函文、被告之陳報狀在卷可考（見訴字卷
    第153、158頁），則被告主觀上誤認永健護理之家須登錄廚
    師證，又因勞工保險至109年8月1日才退保，而主觀上誤認
    或懷疑原告仍有持續登錄其廚師證，亦屬可能，難謂其必係
    故意虛構。
　⒊承上，被告上開指訴均難認是故意虛構，且細觀系爭刑案之
    不起訴處分書〔見本院112年度審訴字第1246號卷（下稱審訴
    卷）第23-29頁〕，高雄地檢署檢察官係以被告係受聘僱非受
    委任處理事務，顯與背信罪構成要件不符，雙方僅係勞資爭
    議民事糾紛，尚與詐欺無涉等理由，而對楊葉月珍等3人予
    以不起訴處分，並非以被告憑空虛構事實為其論據。被告於
    系爭刑案對其所認定涉有刑事責任之人提出告訴，縱其出於
    誤會或懷疑有此事實而為申告，或對詐欺及背信之法律構成
    要件有所誤解，主觀上應無誣告之故意。再者，楊葉月珍等
    3人另對被告提起刑事誣告告訴，經高雄地檢署檢察官偵查
    後，亦認被告犯罪嫌疑不足，以113年度偵字第2632號為不
    起訴處分，有不起訴處分書在卷可稽（見訴字卷第161-163
    頁），是原告主張被告對楊葉月珍提起系爭刑案告訴之行為
    ，乃故意誣告、故意不法侵害楊葉月珍之名譽權，自不足採
    ，則楊葉月珍依民法第18條第2項、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
    95條第1項，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40萬元，即無理由。
    　　　　
七、綜上所述，原告永健護理之家依系爭和解筆錄第5項，請求
    被告給付11萬元，及自113年8月29日民事追加暨變更聲明狀
    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原
    告楊葉月珍依民法第18條第2項、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
    條第1項，請求被告給付40萬元，及自113年8月29日民事追
    加暨變更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
    計算之利息，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
    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
　　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陳筱雯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
　　　　　　　　　　　　　　　書記官　 何秀玲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24號
原      告  永健護理之家

兼  法  定
代  理  人  楊葉月珍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黃進祥律師
            黃建雄律師
            朱宏偉律師              
被      告  翁主性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 年2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項但
　　書第2 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原列「楊葉月珍即永健護理之家」，聲明請求被告給付新臺幣（下同）51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嗣於起訴狀送達被告後，因永健護理之家為合夥，原告遂更正為永健護理之家，另追加楊葉月珍為共同原告，並變更訴之聲明為：㈠被告應給付原告永健護理之家11萬元，及自民國113年8月29日民事追加暨變更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給付原告楊葉月珍40萬元，及自113年8月29日民事追加暨變更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本院審酌原告追加、變更前、後均係本於同一基礎事實，合於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項第2款之規定，雖被告不同意，仍予准許。　　　　 
二、原告主張：永健護理之家為合夥，負責人為楊葉月珍，係從事護理照顧之機構。被告自103年11月20日起任職於永健護理之家，其後取得檢定合格之廚師證書，自104年6月4日起登錄在永健護理之家，至109年5月14日兩造間僱傭關係消滅止。嗣被告、永健護理之家因給付資遣費等事件涉訟，由本院以109年度勞簡字第83號給付資遣費等事件受理（下稱系爭前案），並於109年11月25日達成訴訟上和解（下稱系爭和解），和解內容載明永健護理之家願給付被告11萬元，並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被告，雙方僱傭關係自109年5月14日起消滅，就被告受雇期間因僱傭關係所衍生之民事、刑事、行政申訴之權利均拋棄，不得再對對方為其他主張，且負保密義務1年，如有違反和解條款，應給付對方懲罰性違約金11萬元等內容，永健護理之家已於109年12月7日匯款11萬元至被告之帳戶，並交付非自願離職證明書由被告之法扶律師代收，而確實履行系爭和解內容。詎被告於111年4月12日又虛構「被告與永健護理之家已於108年7月22日達成協議，然楊葉月珍等3人未依約調整薪資及給付相關費用，還將被告開除，屬施用詐術致被告受有損害」、「楊葉月珍等人在109年5月14日僱傭關係消滅後仍繼續使用被告之廚師證照登錄在永健護理之家，而構成詐欺」、「和解金11萬元僅是資遣費、預告工資，不包含其他積欠之工資」」等內容，對楊葉月珍、訴外人楊永洪、楊清棻（以下合稱楊葉月珍等3人）提出詐欺得利、背信罪等刑事告訴，由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下稱高雄地檢署）分案偵查，楊葉月珍為此耗費時間、精力蒐集相關資料駁斥被告指控，又需安撫永健護理之家之員工及住民之不安，承受莫大壓力，該案偵查歷經約1年，幸經高雄地檢署檢察官於112年8月14日以112年度偵字第25396號為不起訴處分並已確定（下稱系爭刑案），惟被告之行為造成一般人對於楊葉月珍評價之減損，已不法侵害楊葉月珍之名譽權，造成楊葉月珍精神痛苦，楊葉月珍自得依民法第18條第2項、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40萬元。又被告在系爭和解成立後，再以其與永健護理之家僱傭關係所生紛爭，對楊葉月珍提出前揭刑事告訴，已違反系爭和解條款第3項，原告自得依系爭和解筆錄第5項，請求被告賠償懲罰性違約金11萬元。為此提起本訴，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永健護理之家11萬元，及自113年8月29日民事追加暨變更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給付原告楊葉月珍40萬元，及自113年8月29日民事追加暨變更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則以：伊並無違反系爭和解筆錄第3項，伊對原告提起系爭前案訴訟，兩造成立系爭和解，和解金11萬元僅是包含資遣費、預告工資，伊在系爭和解後又對楊葉月珍等3人提出詐欺、背信告訴，係因伊從106年10月起負責在上午8時前外出採購食材，但至伊109年5月14日離職時止，3年來永健護理之家從未給付伊加班費，且永健護理之家自104年6月4日起登錄伊為廚師為期4年，卻未依約給付伊廚師證書津貼。系爭刑案偵查結果雖為不起訴處分，惟檢察官係認告訴內容屬勞資爭議所衍生之民事糾葛，宜循民事訴訟途徑解決。又伊當初與永健護理之家和解，約定雙方僱傭關關係於109年5月14日消滅，但永健護理之家遲至109年8月1日才辦理勞保退保，仍使用伊的廚師證照至109年8月1日，永健護理之家非法使用伊的廚師證且未付費，卻讓伊擔負食品安全衛生責任，伊並無誣告楊葉月珍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永健護理之家為合夥，法定代理人為楊葉月珍。　
　㈡被告自103年11月20日起任職於永健護理之家，其後被告取得檢定合格之廚師證書，自104年6月4日起登錄在永健護理之家。
　㈢被告於109年間對永健護理之家提起給付資遣費等民事訴訟，由本院以109年度勞簡字第83號給付資遣費等事件受理，嗣於109年11月25日達成系爭和解，和解內容為：「⒈永健護理之家願於109年12月10日前給付被告11萬元，給付方式：匯入被告薪轉帳戶，永健護理之家願開立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5款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被告。⒉被告、永健護理之家均同意僱傭關係自109年5月14日起消滅。⒊被告、永健護理之家同意就被告受雇永健護理之家前手楊琇榕起迄109年5月14日止之受僱期間，彼此因僱傭關係所衍生之民事、刑事、行政申訴之權利均拋棄，不得再對對方為其他主張。⒋被告、永健護理之家同意就調解結果負保密義務1年。⒌被告、永健護理之家同意如有違反上開和解條款，應給付對方懲罰性違約金11萬元。」，永健護理之家已於109年12月7日匯款11萬元至被告之帳戶，並交付非自願離職證明書由被告之法扶律師代收，即已如期履行系爭和解筆錄。　
　㈣被告於111年4月12日對楊葉月珍等3人提出詐欺得利、背信罪等刑事告訴，經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檢察官偵查後，於112年8月14日以112年度偵字第25396號為不起訴處分並已確定。　　　　
五、兩造爭執事項：　　　　　　　　
　㈠被告對楊葉月珍提起系爭刑案告訴，有無違反系爭和解筆錄第3項？永健護理之家依系爭和解筆錄第5條請求被告給付懲罰性違約金11萬元，有無理由？
　㈡被告對楊葉月珍提起系爭刑案告訴之行為，有無故意不法侵害楊葉月珍之名譽權？楊葉月珍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40萬元，有無理由？　
六、本院之判斷：
　㈠被告對楊葉月珍提起系爭刑案告訴，有無違反系爭和解筆錄第3條？永健護理之家依系爭和解筆錄第5條請求被告給付懲罰性違約金11萬元，有無理由？
　⒈原告固主張被告對楊葉月珍提起系爭刑案告訴，係違反系爭和解筆錄第3 條，然系爭和解筆錄之雙方當事人為永健護理之家及被告，此為兩造陳述一致〔見本院113年度訴字第324號卷（下稱訴字卷）第41、89頁〕，則系爭和解筆錄第3條約定：「被告、永健護理之家同意就被告受雇永健護理之家前手楊琇榕起迄109年5月14日止之受僱期間，彼此因僱傭關係所衍生之民事、刑事、行政申訴之權利均拋棄，不得再對對方為其他主張。」，即應解釋為被告不得再就受僱永健護理之家衍生之民、刑、行政權利，再對「對方當事人」即「永健護理之家」主張，故被告在系爭和解後，對非永健護理之家之「楊葉月珍」提起系爭刑案告訴，即難認有違反系爭和解筆錄第3項。
　⒉原告雖主張：系爭和解筆錄第3項「不得再對對方為其他主張」，並非在限制永健護理之家、被告提起訴訟之對象，實質上係要約束不得再就雙方僱傭關係所衍生之爭議提起訴訟，否則被告仍執同一爭議向永健護理之家之個別合夥人或經營者提告，卻無人能依和解筆錄對被告主張權利，顯不符當初永健護理之家、被告訂立該和解條款之目的，亦違背當初和解之誠信。且被告欲提出刑事告訴，本須以自然人為刑案被告，無法逕列合夥團體為被告，故其方以楊葉月珍等3人為刑事詐欺之提告對象，楊葉月珍等3人為永健護理之家之合夥人外，亦為綜理永健護理之家相關營運業務之人，被告就與永健護理之家間僱傭關係衍生爭議，對楊葉月珍等人提告，與對永健護理之家提告無異，故永健護理之家就楊葉月珍之被訴，得依系爭和解筆錄第5項向被告請求違約金云云。惟系爭和解筆錄之文義，僅能解釋為被告不得對「永健護理之家」再提出民、刑事、行政訴訟，無從擴大解釋為不得對永健護理之家之相關營運業務之人提出民、刑事、行政訴訟，縱此一解釋方式不符當初永健護理之家和解之目的，充其量係系爭和解筆錄之約款未臻完整而有漏洞而已，尚無從逸脫和解條款之文義，將被告對楊葉月珍提出系爭刑案告訴，等同於被告對永健護理之家提出系爭刑案告訴。
　⒊承上，被告對楊葉月珍提起系爭刑案告訴之行為，並無違反系爭和解筆錄第3條，則永健護理之家以被告違反該約款，援引系爭和解筆錄第5條，請求被告給付違約金11萬元，自屬無據。　
　㈡被告對楊葉月珍提起系爭刑案告訴之行為，有無故意不法侵害楊葉月珍之名譽權？楊葉月珍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40萬元，有無理由？
　⒈按行為人故意虛構事實，向司法機關為犯罪之訴追，致他人名譽、信用受有損害者，係利用司法機關有追訴犯罪之職權，以侵害他人權利，自屬侵權行為（最高法院87年台上字第2502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被害人固得依侵權行為法則請求賠償損害，惟所謂虛構事實，係指明知無此事實而故意捏造者而言，如若出於誤信、誤解、誤認或懷疑有此事實，或對於其事實張大其詞，或資為其訟爭上之攻擊或防禦方法，或其目的在求判明是非曲直者，固均不得謂屬於誣告。即其所申告之事實，並非完全出於憑空捏造或尚非全然無因，只以所訴事實，不能積極證明為虛偽或因證據不充分，致被誣人不受追訴處罰者，仍不得成立誣告罪（最高法院83年台上字第6763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是行為人倘非虛構事實，而出於誤信、誤解、誤認或懷疑有此事實，或其目的在求判明是非曲直，其申告之事實，並非完全出於憑空捏造或尚非全然無因者，縱檢察官最終認定犯罪嫌疑不足而為不起訴處分，或經法院認不能證明犯罪，仍不得單憑事後經檢察官為不起訴或法院判決無罪，遽推論行為人係損害他人名譽之誣告行為。
　⒉原告主張被告提出系爭刑案告訴，係故意不法侵害楊葉月珍之名譽權，無非係以被告提告所主張「被告與永健護理之家已於108年7月22日達成協議，然楊葉月珍等3人未依約調整薪資及給付相關費用，還將被告開除，屬施用詐術致被告受有損害」、「楊葉月珍等人在109年5月14日僱傭關係消滅後仍繼續使用被告之廚師證照登錄在永健護理之家，而構成詐欺」、「和解金11萬元僅是資遣費、預告工資，不包含其他積欠之工資」」等內容均為虛構，為主要論據。惟被告已否認為誣告，茲就被告上開主張是否為故意虛構、損害他人名譽之誣告行為，判斷如下：
　⑴原告固以：被告提出之108年7月22日協議書僅係被告之個人意見，及向永健護理之家請求之內容，僅有被告之簽名，無永健護理之家負責人之簽名，顯無被告所指雙方已達成協議之情事為由，主張被告於系爭刑案指述「被告與永健護理之家已於108年7月22日達成協議，然楊葉月珍等3人未依約調整薪資及給付相關費用，還將被告開除，屬施用詐術致被告受有損害」係虛構事實，並提出108年7月22日協議書為憑（見訴字卷第103頁，下稱系爭協議書）。惟被告對此已解釋稱：伊所稱協議，不是指108年7月22日簽立之系爭協議書，而是108年6月18日成立之口頭協議，當天與永健護理之家協議伊月薪為固定薪資2萬7000元及買菜金5000元、買假金5000元，再加上證照費1000元，應該是3萬8000元，但後來永健護理之家實際上每月只給伊3萬3000元等語（見訴字卷第120頁），而永健護理之家之合夥人楊永洪、楊清棻確有於108年6月18日代表永健護理之家與被告協商薪資條件，協商後，永健護理之家因而製作系爭協議書交予被告簽名，且同意並履行系爭協議書第2條以外之約定，此為永健護理之家自承在卷〔見訴字卷131頁、本院109年度勞簡字第83號卷（下稱勞簡卷）第194、85-87頁〕，可見被告、永健護理之家當初於108年6月18日確有成立口頭協議，被告所述並非虛妄。又被告主張協議當天楊永洪、楊清棻有承諾給予「未休假加班費及採買金2筆各5,000元」，雖與楊葉月珍於系爭前案主張係加班費2500元、買菜補貼2500元，合計5000元未合（見高雄地檢署111年度他字第3378號卷第19頁），亦與系爭協議書所載不符，然被告對此已解釋稱：楊永洪當初跟我說薪資一次調高1萬1000元不合勞保法規，所以協議先調高到3萬3000元，隔年會再調高5000元等語（見訴字卷第121頁），故此部分尚難排除係雙方就薪資協商之過程中所產生之認知差異，亦不得僅以被告曾於系爭刑案為如是之主張，即認被告就此虛捏事實。
　⑵原告另以：被告於109年9月18日委由律師提起訴訟之起訴狀（訴字卷第109-113頁），請求內容有資遣費、工資（含每月外出採買5000元及廚師證照費1000元）、非自願離職證明書等，嗣系爭和解成立，和解筆錄載明永健護理之家願給付被告11萬元，雙方因僱傭關係所衍生之民事、刑事、行政申訴之權利均拋棄，故和解金並非僅是違約性賠償金，和解當日被告在場並有委請律師，對於和解內容當有認知為由，主張被告於系爭刑案指述「11萬元和解金是資遣費及預告工資，僅是違約性賠償金，楊葉月珍等人沒有依約調整工資還開除被告，都是詐術」等語為虛構。惟被告於本院審理中仍堅稱：當初和解金11萬是包含資遣費8萬多元，其他就是預告工資，好像是30天，當初和解是這樣講好的（見訴字卷第123頁），而和解金額乃當初雙方讓步之結果，系爭和解筆錄僅記載永健護理之家應給付被告11萬元之要旨，未敘明包含哪些細項及其金額或給付範圍，時至今日，已無法追究11萬元究包含哪些細項及其金額。縱使被告主觀上認該筆11萬元和解金僅係資遣費及預告工資，不包含證照費或加班費，亦難謂必然不實。且被告係以和解前主觀認知受楊葉月珍詐欺未調整工資為由，提出系爭告訴，仍不能因其後來有與永健護理之家和解，拋棄其餘請求，即謂其就和解前所述情節係虛構事實。
　⑶原告另主張被告於109年5月14日與永健護理之家僱傭關係消滅當天即取回廚師執照，此後永健護理之家即另行聘請廚師陳俊佑、蔡森禾、吳承峻、羅子軒、劉祥源、蔡宇政等人接續工作，故被告於系爭刑案指訴「楊葉月珍等人在109年5月14日僱傭關係消滅後仍繼續使用被告之廚師證照登錄在永健護理之家，而構成詐欺」，顯屬虛構而與事實不符云云，並提出陳俊佑、蔡森禾、吳承峻、羅子軒、劉祥源、蔡宇政之廚師證書或烹調技術士證、勞保投保紀錄為據（見高雄地檢署111年度他字第3378號卷第221-225、259-267頁），被告對此則辯稱：伊是109年5月14日取回廚師執照，但永健護理之家是109年8月1日才將被告退保，廚師證照登錄是勞保退保才能取消等語（見訴字卷第123頁）。本院審酌永健護理之家確為被告投保勞工保險直至109年8月1日始退保，此有被告之勞工保險退保申報表在卷可按（見高雄地檢署111年度他字第3378號卷第249頁），與被告所述無違，又高雄市政府衛生局固以113年12月24日高市衛長字第11344478900號函說明：依據護理機構分類設置標準第3條護理機構之設置基準附表，廚師非屬基準規定應設置或登錄之人員，永健護理之家未對外經營餐飲，非屬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3條所稱之食品業者，依法無須廚師執業（見訴字卷第147頁），但永健護理之家於系爭前案曾具狀表示：該機構因每4年評鑑一次、每年督考，而需被告換發新廚師證以進行督考，因被告拒絕提供新廚師證，永健護理之家遂與被告於108年6月18日進行協商，協商後，雙方約定自108年6月起每月須加給1000元之執照費，月薪調整為3萬3000元，並一次補給104年6月4日至108年6月4日之執照費1萬8000元（見勞簡卷第85-87頁），足見永健護理之家依法雖無須登錄廚師，但每年接受考核仍需有廚師證，並為此額外給付被告證書費（見勞簡卷第97頁），且被告104年6月初次申請廚師證、108年6月申請展延廚師證時，均有向高雄市餐飲業職業工會申報任職之單位為永健護理之家及負責人姓名，此有高雄市餐飲業職業工會114年1月9日函文、被告之陳報狀在卷可考（見訴字卷第153、158頁），則被告主觀上誤認永健護理之家須登錄廚師證，又因勞工保險至109年8月1日才退保，而主觀上誤認或懷疑原告仍有持續登錄其廚師證，亦屬可能，難謂其必係故意虛構。
　⒊承上，被告上開指訴均難認是故意虛構，且細觀系爭刑案之不起訴處分書〔見本院112年度審訴字第1246號卷（下稱審訴卷）第23-29頁〕，高雄地檢署檢察官係以被告係受聘僱非受委任處理事務，顯與背信罪構成要件不符，雙方僅係勞資爭議民事糾紛，尚與詐欺無涉等理由，而對楊葉月珍等3人予以不起訴處分，並非以被告憑空虛構事實為其論據。被告於系爭刑案對其所認定涉有刑事責任之人提出告訴，縱其出於誤會或懷疑有此事實而為申告，或對詐欺及背信之法律構成要件有所誤解，主觀上應無誣告之故意。再者，楊葉月珍等3人另對被告提起刑事誣告告訴，經高雄地檢署檢察官偵查後，亦認被告犯罪嫌疑不足，以113年度偵字第2632號為不起訴處分，有不起訴處分書在卷可稽（見訴字卷第161-163頁），是原告主張被告對楊葉月珍提起系爭刑案告訴之行為，乃故意誣告、故意不法侵害楊葉月珍之名譽權，自不足採，則楊葉月珍依民法第18條第2項、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40萬元，即無理由。　　　　
七、綜上所述，原告永健護理之家依系爭和解筆錄第5項，請求被告給付11萬元，及自113年8月29日民事追加暨變更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原告楊葉月珍依民法第18條第2項、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請求被告給付40萬元，及自113年8月29日民事追加暨變更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
　　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陳筱雯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
　　　　　　　　　　　　　　　書記官　 何秀玲
　　　　　　　　　　　　　




